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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议程项目 3(a)㈠和 3(c)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优先主题：消除和 

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性别主流化、状况和方案事项 
 
 
 

  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重点关注

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主持人的摘要 
 

1. 2013 年 3 月 5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召集了关于“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重点关注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主题的一个互动

专家小组讨论。这一小组讨论是委员会审议优先主题“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一部分。 

2. 委员会副主席安娜·玛丽·埃尔南多主持了讨论。专题小组成员是埃及全国

妇女理事会主席 Mervat El-Tallawy、土耳其博斯普鲁斯大学教育和咨询系兼职

教授 Pinar Ilkkaracan、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性别平等司司长 Liina Kanter、

总部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Imkaan 的执行主任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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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i Larasi、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性健康、性别平等、生殖权利和

青春期小组组长 Claudia Garcia Moreno Esteva。 

3. 与会者表示感到关切的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侵犯

人权行为之一，其根源在于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

为在和平时期和冲突期间、在私人和公共范围均有发生。不同发言者讨论了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各种形式和表现，以及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暴力形式，包括

网络欺凌等与技术发展有关的形式。 

4. 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来有效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一办法应积极地让社

会各阶层参与其中，要包括法律和政策改革、采取措施防止暴力和保护受害者以

及收集、分析和研究数据。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足够的资源。为此，几个

国家已经把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放在工作的核心地位，以应对和防止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而其他国家则强调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5. 发言者指出，虽然在向受害者/幸存者提供支持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但在预防方面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迄今，预防办法仍然是支离破碎的，主要侧

重于教育和提高认识举措和其他孤立的活动。努力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应解决其根源，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和控制妇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的历史性的重男轻女结构。此类努力应全面和协调地开展，应相辅相成，以便产

生持续影响。 

6. 有效的预防需要保护妇女和女孩人权，包括其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一个全面

法律框架。国家宪法应根据国家通过国际公约和文书作出的承诺来保障性别平

等、妇女和女孩人权。将性别平等原则载入处于政治过渡局势的国家的临时宪法

被认为特别重要。有人表示关切的是，尽管妇女在重要的社会运动，最近在“阿

拉伯之春”中常常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她们在随后的国家建设进程中被边缘化或

遭到排斥。有人强调，妇女必须有意义地参与起草国家宪法和各个决策进程，包

括在冲突和冲突后情况下进行参与，从而确保充分反映其权利。 

7. 许多国家已经通过或修改立法，以帮助防止一般和(或)特定形式的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孩行为，如家庭暴力。在存在此类法律的地方，暴力案件的报案数量往

往增加。诸如受害者保护令和披露性犯罪者资料等额外措施，有助于防止再次发

生暴力。与会者还提到解决针对妇女和女孩的仇恨犯罪的法律，诸如解决出于种

族主义和仇恨言论动机的暴力行为的法律，以加强预防。 

8. 关于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国家政策和计划可为加强各不同实体

间的协调努力提供一个总体框架。此类政策和行动计划在范围上应是全面的、多

学科的，其中要载有明确的目标、指标和时间表。此类政策和行动计划还应反映

面临较高暴力行为风险的特别群体的需要。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社区应参与制

订、监测和评估此类政策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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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必须有效执行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以促进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行

为。在这方面，与会者强调有必要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评估，以便加强不同行动者

之间的协调和分配足够的资源。与会者强调了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预算编制

对于解决性别不平等及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问题的重要性。对公职人员，特别是

司法和卫生部门的行为者进行系统的能力建设和培训，也至关重要。 

10. 解决妇女经济不平等现象对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尤为重要。为此，许多国

家出台了旨在促进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举措。这些举措往往包括提高关于性别平

等的认识和对人权的尊重以及让整个社区，包括男子和男孩参与等组成部分。与

会者还指出，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评估当前经济危机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

特别是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量的影响。 

11. 教育在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教育可以影响纵

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态度、行为和观念。与会者强调，教育方案也应包

括全面的性教育，以促进对性别平等问题的认识，并使妇女和女孩更好地保护自

己免受暴力侵害，加强男子对其自身性行为和生殖行为的责任，并促进相互尊重

的关系。教育也是改变有害的陈规定型观念和思想的一个关键工具，例如关于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观念和思想。为此，几个国家采用了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

识的课程，并在学校内开展反暴力方案和运动，以确保没有暴力的环境。也同样

重要的是，向教师宣传性别平等和尊重人权及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并

建立父母在家庭内部发展相互尊重和无暴力的关系的技能。 

12. 提高关于暴力原因和结果的认识是全面预防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类

提高认识活动会提高对妇女和女孩人权、现有补救措施和为幸存者提供的服务的

了解，并传达暴力侵害和歧视妇女和女孩是不可接受的观点。发言者强调，需要

定期和持续开展提高认识运动，要将此类运动扩大到边远地区，并且要有针对性，

让宣传触及特定群体。 

13. 与会者强调，必须让男子和男孩积极参与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有

希望的做法包括开设方案，促进积极的男性汉形象、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分担不

同领域责任。与会者还提到研究表明，有较多的性别平等态度的男子不太可能长

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 

14. 民间社会可在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众多发言者

确认，民间社会组织也在预防暴力的所有方面，从表达妇女和女孩的关切，到开

展提高认识活动和提供直接服务，作出了巨大努力。它们在地方和社区两级动员

公民方面也很重要。 

15. 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在延长或挑战纵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社会规

范和行为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可以积极利用技术的新发展，向偏远和农村地区

的妇女和女孩提供信息。与会者建议，出台尊重言论自由的监管框架，以防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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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歧视信息，加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暴力行为报道，从而进一步促进保护

妇女和女孩免遭此类暴力。与会者分享良好做法，如受欢迎的电视和广播节目，

包括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的肥皂剧。 

16. 共享了有关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其他大有前途的举措的证据，其

中包括针对经历或目睹过暴力的儿童的方案，以避免对他们的进一步伤害行为或

今后犯下暴力行为。与会者还建议，应在世界各地禁止对儿童的体罚。 

 


